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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以该协议2026年12月31日到期不再续期作为评估假设，《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望田煤业55%股权的

评估价值为1.66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投资方间接应享有的望田煤业价值=望田煤业55%股权的评估价值×51%（即0.85亿元）。

2.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中将望田煤业与其股东方《内部合作经营协议》的提前解除或到期终止，作为转让价款中对应的望田煤业价款的支付前提，

如支付前提条件未达成，则公司不予支付对应的望田煤业价款。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与兖矿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四）《业绩补偿承诺函》《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

（五）目标公司审计报告；

（六）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七）目标公司下属矿业权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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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 公司董事长召集和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4月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董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以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议；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批准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能集团” ）全资子公司一一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西北矿业” ）签署《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西北

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业绩补偿承诺函》《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 等相关交易文

件，以4,748,251,438.63元价款收购西北矿业26%股权，向西北矿业现金增资9,317,604,863.88元，上述交易完成后，兖矿能源持有西北

矿业51%股权，并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批准由独立董事彭苏萍、朱利民、胡家栋各位先生及朱睿女士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依据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的专业建议，对本次交

易发表独立意见；

3.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和市场情况，并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制定、调整、修

改和实施本次交易方案并对相关文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支付方式、交割安排、资产交付或过

户安排、过渡期安排等有关事项（另有授权的除外）；

（2）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文件，全权负责

本次交易的具体实施及办理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授权公司董事会以会议决议方式办理本次交易的以下事项（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结合届时实际情况，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承诺情形(含《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约定的相关事宜、业绩承诺、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发生时相应确定赔偿金额、赔偿方式等有关事项。

上述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决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

本议案经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8日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香港联交所” ）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通过《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议；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批准公司与山能集团签署《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产品、材料物

资及资产租赁协议》《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融资租赁及保理协议》，批准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山能财司” ）分别与公司及

山能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及通过上述协议所限定交易于2025-2027年度交易上限金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2.批准由独立董事彭苏萍、朱利民、胡家栋各位先生及朱睿女士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依据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的专业建议，对本次持

续性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3.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确定股东通函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和披露事宜。

本决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

本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8日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批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康丹先生、徐长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齐俊铭先生为公司安全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

管理人员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查通过康丹先生、徐长厚先生、齐俊铭先生任职资格，建议董事会履行聘任程序。

康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安全总监职务。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附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康丹，出生于1980年3月，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本公司安全总监。 康先生2016年3月任本公司南屯煤矿副矿长，2020年4

月任本公司南屯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2021年5月任本公司兴隆庄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2022年4月任本公司安全总监。 康先生毕业于

中国矿业大学。

徐长厚，出生于1980年2月，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徐先生2018年10月任本公司鲍店煤矿安全监察处处长、安全总监，

2020年4月任本公司鲍店煤矿副矿长，2022年1月任本公司南屯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2022年10月任本公司营销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山

东中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11月任本公司鲍店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 徐先生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

齐俊铭，出生于1974年11月，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齐先生2014年12月任本公司东滩煤矿安全监察处处长，2016年6月任

鄂尔多斯市转龙湾煤炭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书记、总经理，2016年12月任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2018年9月

任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0年12月任鄂尔多斯市转龙湾煤炭有限公司党总支部书记、 执行董事，2022年11月任

本公司调度指挥中心主任，2023年11月任本公司济宁二号煤矿党委书记、矿长，2024年8月任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赵楼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 齐先生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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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与山能集团持续性关联交易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本公司”“公司” ，包括其附属公司）拟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能集团”“控

股股东” ，包括其附属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定义的“联系人” ，但不包括兖矿能源及其附属公司）签署

2025-2027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山能财司” ）拟与山能集团签署2025-2027年度

《金融服务协议》；并确认相关交易在2025-2027年度每年的交易上限金额；

● 持续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山能集团开展持续性关联交易，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司与山能集团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效

应，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进一步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前述持续性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

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签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持续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业务没有因新持续性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 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山能集团现行有效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包括公司与山能集团签订的《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及服

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产品、 材料物资及资产租赁协议》《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融资租赁协议》，

以及山能财司与山能集团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2025年4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的议案》，公司拟

向控股股东收购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西北矿业” ）51%股权（“本次收购” ）。 相关情况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的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2025-021）。

本次收购完成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西北矿业与山能集团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将构成公司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

易；此外，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公司与西北矿业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也将构成公司的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

结合公司最新发展情况及收购西北矿业事项，为增进资源共享，加强业务协同，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签署2025-2027年度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确认相关交易在2025-2027年度每年的交易上限金额。

（一）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4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持续性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与控股股东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成员共10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10人，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包括4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参加表决

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3.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持续性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2024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2024年

年度交易上限金

额

实际执行金额

1

《材料物资供应协

议》

向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和设备 5,370 3,193

2

《劳务及服务互供协

议》

接受山能集团劳务及服务 5,662 3,868

向山能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 1,360 989

3 《保险金管理协议》

山能集团向公司提供保险金管理及转缴服务 648 455

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保险金管理及转缴服务 296 262

4

《产品、材料物资供应

及资产租赁协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 材料物资及资产

租赁

14,532 8,696

5

《大宗商品购销协

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采购大宗商品 4,439 2,652

公司向山能集团销售大宗商品 8,000 3,654

6 《金融服务协议》

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

提供金融服务

存款 62,500 22,525

综合授信 30,000 16,051

金融服务费用 6 1

7 《融资租赁协议》

向山能集团提供融资

租赁服务

融资总额 1,000 1,000

利息及费用 85 2

8

《委托管理服务框架

协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委托管理服务 60 42

2024年度现行持续性关联交易实际执行金额小于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且差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以上的项目及原因

为：

1.向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和设备

独立第三方供应商的物资材料中标金额较预计增加，从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金额随之减少；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醋酸生产系统

检修，原料甲醇需求暂时性减少，从山能集团采购金额随之减少。

2.接受山能集团劳务及服务

受部分工程项目进度影响，工程施工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比预计减少；公司严格实施成本管控，部分劳务及服务需求减少。

3.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材料物资及资产租赁

受市场行情影响，煤炭等产品价格较预计水平降低，销售金额减少。

4.向山能集团采购大宗商品

受市场行情影响，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降低，部分贸易业务未能按计划开展，贸易业务采购金额减少。

5.向山能集团销售大宗商品

受市场行情影响，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降低，部分贸易业务未能按计划开展，贸易业务销售金额减少。

6.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提供金融服务

受宏观经济形势及山能集团经营方针影响，山能财司接受山能集团存款规模不及预期；受存贷比限制影响，向山能集团提供综合授信

业务随之减少，发生金额较小。

（三）2025-2027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号 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2025年年度交易

上限金额

2026年年度交易上

限金额

2027年年度交易上

限金额

1

《材料物资供应

协议》

向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和设

备

5,840 5,480 5,670

2

《劳务及服务互

供协议》

接受山能集团劳务及服务 7,571 7,203 7,016

向山能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 1,810 1,865 1,981

3

《保险金管理协

议》

山能集团向公司提供保险金管

理及转缴服务

1,059 1,044 1,100

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保险金管

理及转缴服务

315 400 438

4

《产品、材料物资

供应及资产租赁

协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材

料物资及资产租赁

15,261 16,872 17,340

5

《大宗商品购销

协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采购大宗商品 11,683 19,209 20,520

公司向山能集团销售大宗商品 8,223 6,217 6,236

6

《金融服务协

议》

山能财司向

山能集团提

供金融服务

存款 62,500 62,500 62,500

综合授信 32,000 32,000 32,000

金融服务费用 6 6 6

山能财司认

/申购中泰

证券股份有

限 公 司

（“中泰证

券” ） 代销

的货币基金

货 币 基 金 余 额

（含账户余额）

4,000 4,000 4,000

服务费用 3 3 3

7

《融资租赁及保

理协议》

向山能集团

提供融资租

赁及保理服

务

融资总额 2,000 5,250 8,400

利息及费用 170 268 428

8

《委托管理服务

框架协议》

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委托管理

服务

60 60 60

2025年度交易上限金额与2024年度实际执行金额差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以上的项目及原因为：

1.向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和设备

新增西北矿业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及山能集团的联系人而西北矿业将于2025年度继续向山能集团采购材料物资； 兖矿鲁南化工

有限公司醋酸，醋酐，聚甲醛等产能增加，需增加从山能集团采购原材料甲醇数量，预计金额随之增加。

2.接受山能集团劳务及服务

公司新增井下巷道工程、村庄搬迁工程等，以及合并西北矿业，工程施工服务需求增多，预计金额增加。

3.向山能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

主要是对山能集团提供港口服务及应急管理救护服务增加，预计金额随之增加。

4.接受山能集团保险金管理及转缴服务

根据社会保险管理相关要求，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兖矿新疆能化有限公司及西北矿业部分员工社会保险金需通过山能

集团代为缴纳，预计金额增加。

5.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材料物资及资产租赁

新增西北矿业向山能集团销售材料物资；本公司附属公司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于联交所监管下为关联附属公司，其材料

物资需求随产量提升而增加；拓展销售渠道，向山能集团下属电厂、化工企业销售量增加，导致预计金额增加。

6.向山能集团采购大宗商品

新增关联附属公司西北矿业向本公司销售煤炭；关联附属公司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预计煤炭产量增加，因此本公司对其

采购量增加；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山东李楼煤业有限公司预计掺配用煤炭需求增加，向山能集团采购金额增加。

7.向山能集团销售大宗商品

新增西北矿业成为本公司的附属公司及山能集团的联系人而西北矿业将于2025年度继续向山能集团销售煤炭； 根据本公司贸易业

务规划，预计向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鲁西发电有限公司销售外购煤增加，因此预计金额增加。

8.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提供金融服务

山能财司以历史金额为测算基数，考虑到山能集团成员单位新项目投资、贸易融资、采购材料等需求，预计山能集团存款峰值金额增

加。

9.向山能集团提供融资租赁及保理服务

考虑到山能集团各单位新建项目、新购设备等方面的需求，预计金额增加。

二、关联方介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山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52.83%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山能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6120002R

成立时间 1996年3月12日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8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伟

注册资本 3,0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电、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油气、工程和技术研究及管理咨询、高科技、金融等行业领域的

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投资咨

询；期刊出版，有线广播及电视的安装、开通、维护和器材销售；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

电信业务；对外承包工程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的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

程项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热

电、供热及发电余热综合利用；公路运输；木材加工；水、暖管道安装、维修；餐饮、旅馆；水

的开采及销售；黄金、贵金属、有色金属的地质探矿、开采、选冶、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

广告业务；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及橡胶制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园林绿

化；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煤炭、煤化工及煤电铝技术开发服务；建筑材料、硫酸铵（白

色结晶粉末）生产、销售；矿用设备、机电设备、成套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安装、维修、销

售；装饰装修；电器设备安装、维修、销售；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及销售；污水处理

及中水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日用百货、工艺品、金属材料、燃气设备销售；铁路

货物（区内自备）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70%；

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

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股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171,240.49 100,204,139.58

资产净额 27,981,438.45 27,628,421.28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501,776.03 85,356,810.52

净利润 1,484,237.08 2,265,057.98

三、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材料物资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材料物资供应协议》约定山能集团向兖矿能源提供材料物资。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山能集团向兖矿能源供应化工原料、煤炭、电力，以及井下支护材料、矿用设备配件、安全防护物资、信息化设备、油脂类材料、其他

通用材料等材料物资。

2．化工原料、煤炭、材料物资按市场价格确定。 电力的供应价格，参照山东省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电价，并按兖矿能源的实际用量向兖

矿能源结算。

3．山能集团承诺供应价格将不高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别材料物资的价格。

4．若任何第三方就同类材料物资所提出的供应条款及条件比山能集团更优惠，或者山能集团提供的材料物资不能满足兖矿能源的

需要，则兖矿能源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购买该类材料物资。

（二）《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约定山能集团和兖矿能源互相提供劳务及服务。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山能集团向兖矿能源提供劳务及服务的主要条款如下:

（1）山能集团向兖矿能源提供以下劳务及服务：维修服务、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务、员工个人福利、资产租赁及服务、担保服务、培训服

务、安保服务(包括保安服务及煤炭火车押运服务)、劳务输出、后勤服务(包括食堂运营、物业保洁、餐饮住宿等)、信息化及技术服务、矿山救

护服务、ERP及相关系统运维服务和医疗服务(包括井口应急服务、职工查体、职业健康档案管理、疫情防控、传染病防治、职工病伤假管理、

公共卫生服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维护等)、运输服务等。

（2）维修服务、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务、资产租赁及服务、担保服务、培训服务、安保服务中的保安服务、后勤服务、信息化及技术服务、

运输服务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员工个人福利服务、劳务输出、矿山救护服务，双方同意以服务成本价为基础厘定该等服务的价格。

安保服务中的煤炭火车押运服务的价格，以山东能源集团发生的薪酬、材料器材消耗和折旧等成本费用为基础加合理利润作为计费

基础。

ERP及相关系统运维服务价格根据如下方式确定：按照ERP及相关系统运维市场一般计算规则，以人天单价作为价格计算依据。

医疗服务价格根据如下方式确定：查体费用严格参照山东省物价局收费标准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医疗收费目录制定，其他服务费用

参照近年实际发生工作量、从事该服务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和工资收入及该项费用发生的耗材费用进行测算。

（3）山能集团承诺：向兖矿能源提供上述劳务或服务的价格不超过山能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劳务或服务而收取的价格。 兖矿

能源无须仅从山能集团获得该等劳务及服务供应

2．兖矿能源向山能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供应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能源向山东能源集团提供以下劳务及服务：运输服务、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务、维修服务、培训服务、劳务输出、信息化及技术

服务、矿山救护服务、化工产品代理销售服务、港口服务。

（2）运输服务、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务、维修服务、培训服务、信息化及技术服务、港口服务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劳务输出服务价格由本公司以服务成本价为基础厘定该等服务的价格。

化工产品代理销售服务、矿山救护服务价格由本公司依照成本加成法厘定。

（3）公司承诺：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向山能集团提供协议项下的劳务及服务。

（三）《保险金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保险金管理协议》约定公司与山能集团互为对方转缴社会保险费用。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及山能集团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政府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要求，互为对方办理管理并转

缴保险金事宜。 就该等管理及转缴保险金服务，双方同意不向对方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不垫付任何资金。

2．公司及山能集团每月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内部制度，基于相关员工的薪酬水平计算应予缴纳的保险金费用，并于月底

前将该等款项全额汇至一方为另一方设立的该等款项的各专用账户（“保险金专用账户” ）。 公司及山能集团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为对方职工转缴保险金。

3．公司及山能集团应每年向对方提供有关保险金专用账户资金使用的情况说明，一方有权监督、检查对方对保险金专用账户的使用

情况。

（四）《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资产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资产租赁协议》约定兖矿能源向山能集团提供煤炭、电力、化工产品、材料物资和资产租赁。 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能源向山能集团供应煤炭、电力、化工产品（甲醇、乙二醇、醋酸、氨水、硫酸铵及其他化工产品）、材料物资（钢材、有色金属、

木材、油脂、轴承、液压支架、皮带输送机等矿用设备机械及其他类似材料物资）和资产租赁。

2．有关煤炭、化工产品、材料物资和资产租赁的价格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电力的供应价格，参照山东省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电价，并

按山能集团的实际用量向山能集团结算。

3．山能集团承诺：将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向兖矿能源支付该等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资产租赁的价款或费用。

（五）《大宗商品购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大宗商品购销协议》约定兖矿能源与山能集团互相采购和销售煤炭、铁矿石、橡胶及其他大宗商品。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能源和山能集团互相采购和销售煤炭、铁矿石、橡胶及其他大宗商品。

（2） 山能集团承诺， 向兖矿能源提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山能集团就同类大宗商品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的价

格。

（3）若任何第三方就同类大宗商品所提出的供应或购买条款及条件比山能集团的更优惠，或者山能集团提供的大宗商品在任何方面（包

括数量上或质量上）不能满足兖矿能源的需要，则兖矿能源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购买或向其销售该类大宗商品。

（4）双方可以于每年11月30日前向对方提交下一年度的协定购销需求计划或对本年度购销项目的调整计划，并应于该年12月31日

前就该计划达成一致。 双方及各自附属公司根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签订具体的协定购销合同。

2.定价原则和依据等

（1）有关煤炭、铁矿石、橡胶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协定购销的市场价格根据一般商务条款以及下列基准确定：在同类或类似产品的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的独立第三方，按照一般

商务条款，在其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同类或类似协定购销当时收取的价格；若前述情形不适用时，在中国境内的独立第三方，按照一般商

务条款，在其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同类或类似协定购销当时收取的价格。

（3）如果在任何时候，国家定价生效并适用于某项协定购销，双方同意该项协定购销价格应按国家定价确定。

（六）《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山能集团与山能财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约定山能财司于协议有效期内将向山能集团单位提供存款、综合授信及其他金融

服务，同时山能财司将认购/申购中泰证券（含下属控制的主体，下同）代销的货币基金及相关服务，主要条款如下：

1．服务内容

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如下：

（1）存款服务：协议有效期内，山能财司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山能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服务，存款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利息）

不超过人民币625亿元。

（2）综合授信：协议有效期内，山能财司为山能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的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融资性保函

等），每日最高余额（含累计利息）为：不超过人民币320亿元。

（3）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内，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承兑和贴现服务、财务顾问服

务、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服务、付款和收款等结算服务、委托贷款服务等）收取的代理费、手续费或其他服务费用每年均不超过人民币600

万元。

中泰证券向山能财司提供的服务内容如下：

（1）货币基金服务：本协议有效期内，山能财司将认购/申购中泰证券代销的货币基金，每日最高余额（包括认购/申购的货币基金额

度和存放于账户中的资金余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2）本协议有效期内，中泰证券向山能财司收取的管理费、销售服务费或其他服务费用为：年度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2.服务定价原则

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单位提供的服务定价原则如下：

（1）存款服务：山能财司吸收山能集团成员单位存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颁布的存款

基准利率（如有）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2）综合授信：山能财司向山能集团成员单位发放贷款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定期颁布的贷

款基准利率（如有）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3）其他金融服务：服务收费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收费标准执行，无明确规定的参照一般商业银行向集团

成员单位提供同类型金融服务所收取手续费，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中泰证券向山能财司提供的服务定价原则如下：

货币基金管理费的定价标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规，并结合基

金合同具体约定。费用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范围内，参照中国境内注册的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价格确定。管理费市场

价格区间通常是0.15%-0.5%每年；托管费价格区间通常是0.05%每年；销售服务费区间通常是0.01-0.05%每年。

（七）《融资租赁及保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融资租赁及保理协议》约定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融资租赁、保理及有关服务。 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能源向山能集团提供融资租赁、保理及有关服务，包括直租、售后回租、保理等，其中保理服务均为有追索权的保理。

2.协议项下的租赁物包括机器设备、设施等动产及不动产。

3.融资租赁服务的定价标准：每一项融资租赁服务的本金总额等于购买租赁物的价格；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执行的最

低利率为同期限国债收益率、最高利率为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础上浮150个基点；提供融资租赁

服务的手续费或咨询费，按照不高于融资本金的1%/年收取。 租金由山能集团按季以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方式向公司或其从事融资租赁

业务的附属公司支付。 手续费或咨询费在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当日或之前一次性收取。

4.保理服务的定价标准：山能集团同意按基于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协商厘定的价格转让予公司或附属公司。 公司向山能

集团提供保理等服务执行的最低利率为同期限国债收益率，最高利率为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础上

上浮150个基点。 公司向山能集团提供保理等服务的手续费或咨询费，按照不高于融资本金的1%/年收取。 手续费或咨询费在支付应收账

款转让价款当日或之前一次性收取。

（八）《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署的《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接受山能集团委托，就资产或股权等标的资产进行管理。 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能源接受山能集团委托，就本协议项下的资产或股权等标的资产进行管理。 兖矿能源负责标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战略管理、产

业发展、重大安全技术管理、相关生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等，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标的资产安全环保重大事项监管责任；委托管理期间，标

的资产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产权权属及资产收益权由山能集团享有，山能集团参与对标的资产整体设计、规划布局、协同发展等方

面的决策。

2.具体标的资产的委托管理费用由双方根据相关标的资产的状况、兖矿能源进行委托管理的成本及相关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确定。

3.如果在任何时候，国家定价生效并适用于本协议约定的委托管理事项，双方同意委托管理事项的价格应按国家定价确定。

（九）本次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有效期

本次签署的《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产品、材料物资及资产租赁协

议》《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融资租赁及保理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生效条件满足后，有效期追溯至2025年1月1日生效，至2027年12

月31日止；有关原协议自2025年1月1日（含当日）起不再执行，双方根据原协议自2025年1月1日（含当日）起发生的履行行为纳入新签署

的相关协议项下。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公司与山能集团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主要包括：国家规定的价格；若无国家规定的价格则采用市场价格；若无国家

定价、市场价格则按实际成本为基础厘定价格。

1.国家定价依据

根据相关政府机关的法律、法规、决定、指令或定价政策而确定的价格。

2.市场价格依据

处于同区域或临近地区或中国境内的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或类似产品及服务的价格。

公司采购及营销部门负责监控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以确定市场价格。 一般来说，通过电邮、传真或电话咨询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报价，

或持续监控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网络报价等，根据交易需求及时获得有参考意义的市场价格。

3.成本定价依据

成本价格以协议一方提供该等交易项目所产生的费用为基础厘定交易价格。

五、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目的

1.公司接受山能集团提供材料物资、劳务及保险金管理等各项服务的原因：

（1）公司可以从山能集团获得及时、稳定的供应，降低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2）山能集团供应材料物资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质和质量，均得到了政府部门或行业的批准、认证，可以确保公司获得可靠、有质量

保证的材料物资和服务供应；

（3）公司不具备完全承担社会保障及社会后勤服务职能的条件，由山能集团提供相关服务可以保护公司员工利益。

2.公司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材料物资，提供资产租赁、培训等服务的原因：

（1）公司按市场价向山能集团销售产品，由于产品销售距离较近，可降低公司管理及经营成本；

（2）凭借集中、批量采购优势，以较低价格采购材料物资及设备，以不逊于市场价格销售给山能集团，可提高公司经营收益；

（3）公司凭借自身经验和优势技术，向山能集团提供专业化服务，可获得稳定的销售市场并获得收益。

3.山能财司为山能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的原因：

山能财司为山能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山能财司扩大资金来源，拓展业务范围，提升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整合财务资

源，通过山能财司平台置换外部高息贷款，降低融资成本，增强竞争力，更好维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4.中泰证券为山能财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原因：

山能财司开展货币基金投资业务属于其主营业务范围内开展的投资业务，中泰证券持有相应业务牌照资质，具备专业优势；双方开展

合作有利于拓展山能财司现金管理渠道，在严控合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存量资金的高效配置与稳健增值。

5.西北矿业与山能集团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原因：

本次收购完成前，西北矿业属于山能集团子公司，从山能集团采购多项劳务及服务，收购完成后延续相关交易，有助于西北矿业保持

稳定运营，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及进一步业务整合需要。

（二）持续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司与山能集团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进一步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

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本次调整系基于公司及附属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签订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

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持续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新持续性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一）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材料物资供应协议》；

（四）《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五）《保险金管理协议》；

（六）《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资产租赁协议》；

（七）《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八）《金融服务协议》；

（九）《融资租赁及保理协议》；

（十）《委托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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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9,883,5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2976

注：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上市公司在计算相关指标时，应当

从总股本中扣减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故计算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时已剔除公

司回购专户中持有的股数。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梁建国主持。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爱萍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4,083,758 99.4081 3,004,551 0.3066 2,795,262 0.285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4,066,308 99.4063 2,985,877 0.3047 2,831,386 0.289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964,457 99.3959 3,239,245 0.3305 2,679,869 0.273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511,777 99.2476 6,432,895 0.6564 938,899 0.0960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4,241,092 99.4241 2,831,210 0.2889 2,811,269 0.2870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4,075,894 99.4073 2,996,829 0.3058 2,810,848 0.2869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504,649 99.3490 3,047,500 0.3110 3,331,422 0.34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965,469 99.2939 3,655,148 0.3730 3,262,954 0.3331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2,758,995 99.2729 4,043,755 0.4126 3,080,821 0.3145

10、议案名称：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477,836 99.3462 3,229,210 0.3295 3,176,525 0.3243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196,860 99.3176 3,604,071 0.3678 3,082,640 0.314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11,966,9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0,544,825 89.1458 6,432,895 9.4717 938,899 1.382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3,962,264 85.7905 3,029,953 10.8479 938,899 3.361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6,582,561 91.4895 3,402,942 8.510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0,544,825 89.1458 6,432,895 9.4717 938,899 1.3825

8 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60,998,517 89.8138 3,655,148 5.3818 3,262,954 4.8044

9 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60,792,043 89.5098 4,043,755 5.9539 3,080,821 4.5363

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1,229,908 90.1545 3,604,071 5.3066 3,082,640 4.53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已回避表决第8项议案，监事已回避表决第9项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律师：张璐、谭冬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 � � � � �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25-008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4月22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1.5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2,584.9343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86%

实际回购金额 19,721.0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73元/股~8.25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9日、2024年4月22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11.9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及2024年4月23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2024年度回购计划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11.9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其中，根

据公司自身情况，拟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5,000,000股，具体数量将以未来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方案为准；除此之外，本次回购的其余股份拟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经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1.9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1.58元/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

日、2024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

后经公司第十届临时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股票回购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 调整为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 。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5月27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

购股份的公告》。

（二）2025年4月3日，公司完成回购。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849,343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86%，回购成交最高价为8.25元/股，最低价为6.73元/股，回购均价为7.63元/

股，使用资金总额19,721.07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 公司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本次回购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3月30日， 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

方案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391,045,207 100.00 1,391,045,207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316,342 1.32 44,165,685 3.17

股份总数 1,391,045,207 100.00 1,391,045,207 100.00

注：本次回购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8,316,342为公司2023年回购计划所回购股份。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25,849,343股，目前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过户之前，该

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及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及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其中，根据公司自身情况，拟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5,000,000股，具体数量将以

未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方案为准；除此之外，本次回购的其余股份拟用于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 公司将尽快启动减少注册资本所必须的召开相关会议、通知债权人等程序。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1058� � � � �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2025-022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公司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5年4月8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袁仲雪先生之一致

行动人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元鼎实” ）《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并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瑞元鼎实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金额（包括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等）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瑞元鼎实的具体增持计划请以公司披露的后续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5年第一季度，乌东德水库来水总量约167.05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偏丰

12.50%；三峡水库来水总量约555.19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偏丰11.56%。

2025年第一季度， 公司境内所属六座梯级电站总发电量约576.79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加

9.35%。 各电站发电量具体如下：

电站名称 总发电量（亿千瓦时） 同比变动（%）

乌东德电站 65.46 9.90

白鹤滩电站 125.74 17.10

溪洛渡电站 132.02 8.47

向家坝电站 70.40 9.39

三峡电站 147.93 5.55

葛洲坝电站 35.24 2.74

合 计 576.79 9.35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0438�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债券代码：110085�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销售协议暨主要项目

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连续多年深耕“绿色能源” 及“绿色农业” 两大主业，在光伏及饲料业务领域取得了显著

领先的竞争优势。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在光伏组件业务领域加大布局以来，公司实现了组件业务高速发展，2023年出货量首次进入全

球前五。 2024年，公司组件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全年出货达到45.71GW，同比增长46.91%。

近期，公司组件业务实现大型销售协议签署及主要项目中标/入围情况披露如下：

签订销售协议

序号 签约单位 协议规模 协议类型

1 PVO�International�B.V.（欧洲） 130MW 销售协议

2 European�Energy�A/S（欧洲） 148MW 销售协议

3 Gransolar（澳洲） 108MW 销售协议

4 R.Power�S.A（欧洲） 100MW 销售框架协议

5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0MW 销售框架协议

项目中标/入围

序号 招标单位 中标/入围项目 招标规模 中标/入围

1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批光伏组件设备集中采购公开招标 586MW 中标586MW

2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及中国水利电力

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2026年度光伏组件框架采购 19.5GW 入围

3 三峡物资招标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光伏组件框架集中采购（第二批次）招标 2.5GW 入围

4 南水北调中线新能源（北京）有限公司 2025-2026年度光伏组件集采 700MW 入围

上述中标/入围项目为项目信息仅反映项目现阶段情况。 项目最终成交金额、履行条款等具体内容，将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160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44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全球最具价值医药品牌25强

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际权威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2025年全球医药品牌价值榜》，上海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再度入选榜单，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9位，较2024年

提升1位。 这是公司自2020年以来连续第六年跻身全球医药品牌价值前列。

本次入选2025年全球最具价值医药品牌25强，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2025-014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拟办理

可交换公司债券解除质押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西矿集团” ）于2022年4月7日以其所持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下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并将其持有公司的138,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

手续（详见临时公告2022-003号、2022-013号）。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债券期限3年，债券

简称“22西矿EB” ，债券代码“137135.SH” 。 2025年4月7日，西矿集团完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本息兑付及摘牌工

作。

西矿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为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鉴于西矿集团已

完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本息兑付及摘牌工作，西矿集团拟于近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22西矿EB” 解除质押手续，将质押专户持有的公司82,272,404股股份解除质押后划转至西矿集团自有证券账

户。

截至2025年4月7日，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733,868,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96%，其中质押

公司股份82,272,404股，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11.211%，占公司总股本的3.452%。 本次解除质押后，西矿集团质

押公司股份数量为0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解除质押的后续事项，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816� � � � � � �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15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5亿元到130亿元。

二、风险提示

以上业绩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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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的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以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

旨，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夯实基础，积极进取、精细管理，以“强客群、优结构、控风险、促增收” 为工作

主线，推动经营业绩稳步改善。

一季度，本行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存贷款规模稳健增长，净息差稳中改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超过7%，其中净利息收入与净非利息收入均实现同比正增长。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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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矿井产能核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发改能煤炭[2025]145号” 文件，同意公司子公司榆

林市榆阳中能袁大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大滩煤矿” ）生产能力由800万吨/年核定至1000

万吨/年。

自2021年国家发改委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核增保供工作以来，我公司所属矿井已累计取得

1900万吨/年核增产能，后续公司仍会持续推进矿井产能核增工作，争取优质产能释放。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上接B059版）


